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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倫理 vsvs 法律法律

相同之處相同之處::
規範目的皆是規範目的皆是 人類的外在行為人類的外在行為

相異之處相異之處::
倫理倫理
--較高標準較高標準
--多元性多元性
--個別性個別性
--隨情境隨情境 文化而不同文化而不同
--經理性思考與論證而成經理性思考與論證而成

法律法律
--較低標準較低標準
--強制性強制性
--普遍性普遍性
--明確性明確性



倫理倫理

倫理的英文倫理的英文ethicsethics，，源自希臘字源自希臘字

ethikeethike 和和 ethosethos，，原意為道德、習原意為道德、習

慣、習性和行為；慣、習性和行為； 所要探討的是所要探討的是

有關人類行為「善」與「惡」的有關人類行為「善」與「惡」的

性質，是一種統御個人行為的價性質，是一種統御個人行為的價

值體系值體系。。



醫學倫理醫學倫理

℘℘醫學倫理是運用倫理學的理論及研究架構，來探醫學倫理是運用倫理學的理論及研究架構，來探

討醫學領域中所有的倫理問題；以解除醫學科技討醫學領域中所有的倫理問題；以解除醫學科技

與人性需求的衝突，作為人類深思內省的依據。與人性需求的衝突，作為人類深思內省的依據。

℘℘ 臨床醫學倫理係指運用醫療適應症、病人喜好、臨床醫學倫理係指運用醫療適應症、病人喜好、

生命品質、外在的道德原則等道德指標加以權衡生命品質、外在的道德原則等道德指標加以權衡
實際個案，以判斷倫理原則應用在臨床醫療照護實際個案，以判斷倫理原則應用在臨床醫療照護
時，何者孰輕孰重？以使醫療人員能做出對病人時，何者孰輕孰重？以使醫療人員能做出對病人
最有利也最能符合道德倫理規範的醫療最有利也最能符合道德倫理規範的醫療決策。決策。



醫學倫理的醫學倫理的發展史與發展史與演變演變

歷史上有文字可考據的醫學倫理規範，為歷史上有文字可考據的醫學倫理規範，為西元前西元前
20002000年年由巴比倫國王漢謨拉比所頒布的漢謨拉比由巴比倫國王漢謨拉比所頒布的漢謨拉比
規範（規範（the code of the code of HammurabiHammurabi）） ，，該規範中有該規範中有
十五條與十五條與醫療作業醫療作業有關；重要內容包括：醫療收有關；重要內容包括：醫療收
費應視病人的社會地位，若醫術不良造成病人損費應視病人的社會地位，若醫術不良造成病人損

害就要受到懲罰等。害就要受到懲罰等。 提到提到＂＂醫師醫師＂＂的的
職責。職責。
西元前十六世紀西元前十六世紀，古埃及即有規範醫療行為的紀，古埃及即有規範醫療行為的紀
錄，包括如何確立診斷、決定是否需要治療，以錄，包括如何確立診斷、決定是否需要治療，以
及什麼是合理的治療重點等。及什麼是合理的治療重點等。



醫學倫理的醫學倫理的發展史與發展史與演變演變

古希臘醫神伊斯古來比斯（古希臘醫神伊斯古來比斯（AesculapiusAesculapius））
吸收與其有貿易往來的巴比倫和古埃及的吸收與其有貿易往來的巴比倫和古埃及的
經驗，也發展了醫學倫理規範，其在經驗，也發展了醫學倫理規範，其在西元西元
前五世紀前五世紀時被後人神化，封為「醫神」，時被後人神化，封為「醫神」，
依據羅馬神話，他常化身為蛇，晚上在夢依據羅馬神話，他常化身為蛇，晚上在夢
中醫治睡在他神殿裡的病人，也是後人用中醫治睡在他神殿裡的病人，也是後人用
作醫術標誌的醫杖上纏有蛇的由來。作醫術標誌的醫杖上纏有蛇的由來。



醫學倫理的醫學倫理的發展史與發展史與演變演變

西元前四百年西元前四百年希波克拉底（希波克拉底（HippocratesHippocrates））內容除內容除
關於疾病的觀察、治療、診斷和醫師們所必須負關於疾病的觀察、治療、診斷和醫師們所必須負
擔的責任外，也包涵了醫師的一種宣誓。擔的責任外，也包涵了醫師的一種宣誓。

率先領導希臘醫師宣誓，要求醫師們終其一生發率先領導希臘醫師宣誓，要求醫師們終其一生發
揮對其師長、社會、病人、同事及對自己負起各揮對其師長、社會、病人、同事及對自己負起各
種倫理責任，被稱為希波克拉底誓約，一直延續種倫理責任，被稱為希波克拉底誓約，一直延續
至今，仍為世界各國醫界共同奉行著。至今，仍為世界各國醫界共同奉行著。

尊重生命尊重生命、、行善行善、、不行惡不行惡、守密、、守密、

尊敬師長、尊重同道尊敬師長、尊重同道....等美德等美德



醫學倫理的醫學倫理的發展史與發展史與演變演變

1200 A.D. Rabbi Moses Ben 1200 A.D. Rabbi Moses Ben MaimonMaimon ((猶太人猶太人))發表了醫發表了醫
療法典。療法典。
1960  1960  人權思想人權思想、病人權利、消費者保護運動、女權運、病人權利、消費者保護運動、女權運
動、多元價值觀及科技的進步動、多元價值觀及科技的進步…………..
1821 A.D. 1821 A.D. 英國公共衛生學家英國公共衛生學家Thomas Percival Thomas Percival 著「醫事著「醫事
倫理規範」出版。倫理規範」出版。
國際上其他醫學社團所制定的各種有關醫事倫理的規則，國際上其他醫學社團所制定的各種有關醫事倫理的規則，
包括世界醫學會所制定的各種「宣言」，都是依照包括世界醫學會所制定的各種「宣言」，都是依照Thomas Thomas 
PercivalPercival原先所採用的文體。原先所採用的文體。
1874 A.D. 1874 A.D. 美國的醫學協會成立，發表倫理規章。美國的醫學協會成立，發表倫理規章。
19841984美加醫學院規定醫學倫理務必在課程裡加入規劃列為美加醫學院規定醫學倫理務必在課程裡加入規劃列為
必修課程。必修課程。
根據根據Tom Beauchamp Tom Beauchamp 及及James ChildressJames Childress於於19791979年出版年出版
「醫學倫理原則」一書中指出醫療倫理「醫學倫理原則」一書中指出醫療倫理



世界醫師會世界醫師會 ((WMA,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since 1947WMA,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since 1947))

擬定全球適用的醫學倫理規範擬定全球適用的醫學倫理規範

1948 1948 日內瓦宣言日內瓦宣言 (Declaration of Geneva)(Declaration of Geneva)

1949 1949 國際醫學倫理守則國際醫學倫理守則 (International Code of (International Code of 
Medical Ethics)Medical Ethics)

1964 1964 赫爾辛基宣言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Declaration of Helsinki)

1999 1999 將醫學倫理納入全球醫學院校必修課程將醫學倫理納入全球醫學院校必修課程

2005 Medical Ethics Manual2005 Medical Ethics Manual

台灣醫師會台灣醫師會 (Taiwan Medical Association, TMA)(Taiwan Medical Association, TMA)

世界醫師會會員世界醫師會會員

2005/11/10 2005/11/10 初版初版

醫學倫理的醫學倫理的發展史與發展史與演變演變



日內瓦宣言：病患的健日內瓦宣言：病患的健
康是我的首要顧念。康是我的首要顧念。

赫爾辛基宣言：進行醫赫爾辛基宣言：進行醫
學研究時，有關受試者學研究時，有關受試者
福社的考量，應優先於福社的考量，應優先於
科學及社會的利益。科學及社會的利益。

世界醫師會世界醫師會
醫學倫理手冊醫學倫理手冊

醫學倫理的醫學倫理的發展史與發展史與演變演變



臨床醫學倫理臨床醫學倫理

「在病床邊的生物醫學倫理」，乃是將「在病床邊的生物醫學倫理」，乃是將

傳統的醫學倫理原則實際運用在特定的傳統的醫學倫理原則實際運用在特定的

臨床病患身上，經多方思考討論後，做臨床病患身上，經多方思考討論後，做

出最佳的倫理選擇。出最佳的倫理選擇。

Edmund Pellegrino Edmund Pellegrino (1988)(1988)



為何需要醫學倫理？為何需要醫學倫理？

1.1.醫學的突飛猛進醫學的突飛猛進

2. 2. 消費主義的興起消費主義的興起

3. 3. 醫生與病人關係的變化醫生與病人關係的變化

4. 4. 資源的缺乏資源的缺乏

5. 5. 老人的增加老人的增加



基本倫理原則基本倫理原則

Beauchamp & ChildressBeauchamp & Childress
－－自主原則自主原則 (autonomy)(autonomy)

－－不傷害原則不傷害原則((nonmaleficencenonmaleficence))

－－行善原則行善原則 (beneficence)(beneficence)

－－公平原則公平原則 (justice)(justice)



自主的概念自主的概念

希臘字希臘字autosautos與與nomosnomos 指指自治自治、自由、自由

權、隱私權、個人選擇權、自由意志權、隱私權、個人選擇權、自由意志
等。具道德情操的理性個等。具道德情操的理性個人應有與生人應有與生
俱來的俱來的絕對價值絕對價值，可自由決定其行為，可自由決定其行為
與目標。與目標。

兩要件即自由意志兩要件即自由意志((不受外力干擾不受外力干擾))及及有有
行動能力行動能力，以完成自己的意願。，以完成自己的意願。

GillonGillon--含蓋含蓋思想自主思想自主、、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及及行行

動自主動自主三層面。三層面。



尊重自主原則尊重自主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autonomy)
自主自主代表自我管理、自我決代表自我管理、自我決
定，尊重一個有自主能力的個定，尊重一個有自主能力的個
體所做的自主的選擇，承認該體所做的自主的選擇，承認該
個體擁有基於個人價值信念而個體擁有基於個人價值信念而
持有看法、做出選擇並採取行持有看法、做出選擇並採取行
動的權利。動的權利。



尊重自主原則尊重自主原則

消極面消極面::
病人之自主行為不應遭受他人之操控病人之自主行為不應遭受他人之操控

或干預或干預
積極面積極面::
指醫療人員應提供充分且適當之資指醫療人員應提供充分且適當之資

訊，以促成病人針對診療方式主動作訊，以促成病人針對診療方式主動作
一抉擇。一抉擇。



誠實誠實(truthfulness)(truthfulness)：：
不隱瞞病人之病情及診斷不隱瞞病人之病情及診斷

守密守密(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
保護病人的隱私保護病人的隱私、對病人所告知事項、對病人所告知事項

保密的義務保密的義務

知情同意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Informed consent)：：
告知病人足夠的訊息，並獲得病人的告知病人足夠的訊息，並獲得病人的

同意方可對病人進行醫療處置同意方可對病人進行醫療處置



病情告知的理由病情告知的理由

說實話是對說實話是對患者自主的尊重患者自主的尊重

絕多數患者願意知道實情絕多數患者願意知道實情

瞭解實情後瞭解實情後，，可減除患者心中的焦慮可減除患者心中的焦慮

瞭解實情後瞭解實情後，，可改善患者治療順從度可改善患者治療順從度

對預後不佳者對預後不佳者，，可讓患者與家屬有較多可讓患者與家屬有較多

時間擬定計劃共享生命的餘暉時間擬定計劃共享生命的餘暉



病情的告知病情的告知

完全矇騙完全矇騙((極度的醫主原則極度的醫主原則))

善意的欺騙善意的欺騙

避重就輕採取保留態度避重就輕採取保留態度，未完全告知，未完全告知

契約式的誠實契約式的誠實

被動角色被動角色，，只提供患者想知道的資訊只提供患者想知道的資訊

全然誠實全然誠實
GoodwinGoodwin



真相告知的難題真相告知的難題

尊重病人自主權尊重病人自主權

不傷害原則不傷害原則

行善原則行善原則



從醫療倫理看病人從醫療倫理看病人
的隱私的隱私

一個是病患的私人祕密一個是病患的私人祕密(confidentiality) (confidentiality) 
包括病人的病情，及因疾病而透露給醫包括病人的病情，及因疾病而透露給醫
療人員的個人資料；另一個是病患的隱療人員的個人資料；另一個是病患的隱

私私(privacy) (privacy) 指比較有形的病人身體的隱指比較有形的病人身體的隱
私或隱密性。醫療倫理要求醫療人員對私或隱密性。醫療倫理要求醫療人員對
病患隱私的保護，必須同時兼顧對病人病患隱私的保護，必須同時兼顧對病人
身體私密性的尊重與維護，以及不得透身體私密性的尊重與維護，以及不得透
露病人的病情，及相關醫療的個人祕露病人的病情，及相關醫療的個人祕
密。密。



從法律上看病人的從法律上看病人的
隱私權隱私權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323修明訂：「醫師除依前修明訂：「醫師除依前
條規定外，對於因業務而知悉他人條規定外，對於因業務而知悉他人
祕密，不得無故洩露祕密，不得無故洩露。。」」

醫療法第醫療法第4949修也有規定：「醫療機修也有規定：「醫療機
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
人之祕密，不得無故洩露。」人之祕密，不得無故洩露。」



病患隱私與媒體病患隱私與媒體

病患隱私與醫療第三者病患隱私與醫療第三者



知情同意的內涵知情同意的內涵

先決條件先決條件::患者患者「「理解理解」」與與「「做決做決
定定」」的能力及主動意願下所做的的能力及主動意願下所做的
決定決定

資訊資訊::資訊的提供資訊的提供、治療處置的建、治療處置的建
議以及對資訊與建議的瞭解議以及對資訊與建議的瞭解

同意同意::選擇所偏好的決定及決定內選擇所偏好的決定及決定內
容的授權容的授權



知情同意的重要性知情同意的重要性

增進個人的自主權增進個人的自主權

保護病患保護病患

避免病患受到欺騙和威脅避免病患受到欺騙和威脅

提醒醫療人員小心行事提醒醫療人員小心行事

促進做合理的決定促進做合理的決定

保護社會大眾保護社會大眾

CapronCapron



知情同意的過程知情同意的過程

資訊的提供資訊的提供::

病情解說病情解說、、診斷診斷、利弊、利弊及及建議建議

病患的充分瞭解病患的充分瞭解

尊重病患之主動意願尊重病患之主動意願

病患主動同意而非被動簽署病患主動同意而非被動簽署

醫療人員應具備溝通與支持的能力醫療人員應具備溝通與支持的能力



精神狀態錯亂精神狀態錯亂、精神病或小兒科或、精神病或小兒科或

青少年病人是否具有自主能力，病青少年病人是否具有自主能力，病

患患拒絕關鍵、救命的醫療處置時，拒絕關鍵、救命的醫療處置時，

醫療人員醫療人員該如何處理該如何處理？？

自主原則的難題自主原則的難題::



醫療自主權的行使醫療自主權的行使

醫療自主權醫療自主權::

「「 醫療專業人員」在醫療作業上的自主醫療專業人員」在醫療作業上的自主
權權，， 和「病人自己作主」的自主權和「病人自己作主」的自主權。。

醫主由醫師替病人做主醫主由醫師替病人做主，係，係醫療父權主醫療父權主

義分全醫主和半醫主。義分全醫主和半醫主。



個人個人自主權的行使自主權的行使

完全自主完全自主

代理決定代理決定((surrogate surrogate dicisiondicision making)making)
民法第七十六條民法第七十六條::「「無行為能力的人由無行為能力的人由
法定代法定代理理人代為意思表示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並代受意思
表示表示。。」」

民法第七十七條民法第七十七條::「限制「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行為能力人為
為意思表示及受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法定代
理人的允許理人的允許，但純獲法律上之利益或依，但純獲法律上之利益或依
其年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須者，不在其年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須者，不在
此限此限。。 」」



影響病人參與醫療影響病人參與醫療自主的因素自主的因素

機構和法律對病人權利機構和法律對病人權利、、義務的陳述義務的陳述

病人權利的協議書病人權利的協議書

病人代言人對病人權利的擁護病人代言人對病人權利的擁護

提供的資料是否為病人暸解提供的資料是否為病人暸解

對病人的問題對病人的問題、利益和關心事項的溝通、利益和關心事項的溝通

是否尊重病人的價值觀是否尊重病人的價值觀

對病人的最佳利益是否提供專業勸告對病人的最佳利益是否提供專業勸告

是否支持病人的理性決定是否支持病人的理性決定



自主原則的限制自主原則的限制

傷害原則傷害原則::精神病精神病、愛滋病、性病、愛滋病、性病
及傳染病及傳染病……..
醫主原則醫主原則::強制醫療強制醫療、約束病人、約束病人

法律道德原則法律道德原則::殺人殺人、暴力行為、暴力行為

福利原則福利原則::限制個人的自主權限制個人的自主權，，能能
導政更多人的福祉導政更多人的福祉。。如政府立法如政府立法
規定死者器官捐贈規定死者器官捐贈。。



不傷害原則不傷害原則
(The principle of (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nonmaleficence))

First do no harm First do no harm 

醫療人員的首要倫理原則醫療人員的首要倫理原則

指不讓病人的身體與心靈指不讓病人的身體與心靈受到傷受到傷
害，亦包括殺害在內。害，亦包括殺害在內。



由醫學觀點看不傷害原則由醫學觀點看不傷害原則

凡是醫療上是必須的，或是屬於醫凡是醫療上是必須的，或是屬於醫

療適應症範圍，因所施行的各種檢療適應症範圍，因所施行的各種檢
查或治查或治 療而帶來的傷害應符合不傷療而帶來的傷害應符合不傷

害原則。反之，如果醫療上對病人害原則。反之，如果醫療上對病人
是無是無益益、、不必要或是禁忌的不必要或是禁忌的，勉強，勉強
去做而使病人遭受傷害，即違背不去做而使病人遭受傷害，即違背不
傷害原則。傷害原則。



不傷害原則不傷害原則

不是一不是一個絕對的原則，而是相對的原則個絕對的原則，而是相對的原則

權衡利害原則權衡利害原則--兩害相權取其輕兩害相權取其輕

應包括保護病人的生命安全應包括保護病人的生命安全

雙重影響的原則雙重影響的原則(double effect)(double effect)
1.1.行動者本身必須出於善意行動者本身必須出於善意

2.2.行動者的本意必須是為了好的影響行動者的本意必須是為了好的影響

3.3.好與壞的影響系出於同一行動的結果好與壞的影響系出於同一行動的結果

4.4.在好與壞的影響間，應有合適平衡點在好與壞的影響間，應有合適平衡點



不傷害原則不傷害原則 病人安全病人安全

定義: 病人在接受醫院診療過程中免於發生

未預期的安全上遭致傷害的「事件」或

「事故」，順利達成預期之醫療目標。

『『在使病人免於因為醫療照護過程中的在使病人免於因為醫療照護過程中的

意外而導致不必要的傷害意外而導致不必要的傷害』』



衛生署衛生署95~9695~96年度病人安全工作目標年度病人安全工作目標

一一 提升用藥安全提升用藥安全 ﹝﹝93 93 年年﹞﹞

二二 落實醫療機構落實醫療機構 感染控制感染控制 ﹝﹝93 93 年年﹞﹞

三三 提升手術正確性提升手術正確性 ﹝﹝93 93 年年﹞﹞

四四 提升病人辨識正確性提升病人辨識正確性 ﹝﹝93 93 年年﹞﹞

五五 預防病人跌倒預防病人跌倒 ﹝﹝93 93 年年﹞﹞

六六 鼓勵異常事件鼓勵異常事件通報通報 ﹝﹝94 94 年增設年增設﹞﹞

七七 改善交接病人之改善交接病人之溝通溝通與安全與安全 ﹝﹝95 95 年增設年增設﹞﹞

八八 鼓勵病患及家屬鼓勵病患及家屬參與參與病人安全活動病人安全活動 ﹝﹝94 94 年增設年增設﹞﹞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0.hccg.gov.tw/intro/14/images/logo_1.jpg&imgrefurl=http://www0.hccg.gov.tw/intro/14/14-2.htm&h=83&w=81&sz=4&hl=zh-TW&start=31&um=1&tbnid=ECgHnMwDmpRCIM:&tbnh=75&tbnw=73&prev=/images%3Fq%3D%25E8%25A1%259B%25E7%2594%259F%25E7%25BD%25B2%2Blogo%26start%3D20%26ndsp%3D20%26svnum%3D10%26um%3D1%26hl%3Dzh-TW%26rlz%3D1T4GFRC_zh-TWTW215TW216%26sa%3DN


97~9897~98年度年度
安全工作目標安全工作目標



希波克拉底誓約希波克拉底誓約

to benefit, or at least do no harmto benefit, or at least do no harm

行善是做對病人有益，不做對行善是做對病人有益，不做對

病人有害的事；在照護過程中，病人有害的事；在照護過程中，

為避免傷害應處處以病人的利益為避免傷害應處處以病人的利益

著想，以病人的福址為優先考慮。著想，以病人的福址為優先考慮。



BeneficenceBeneficence的含意的含意

韋氏韋氏辭典辭典::仁慈和做善事仁慈和做善事

遠東英漢辭典遠東英漢辭典::善行善行、德行、、德行、仁仁
慈慈、恩惠與慈善、恩惠與慈善

仁慈的心、慈善事業、利他主仁慈的心、慈善事業、利他主
義、關愛和人道。義、關愛和人道。

在人性中驅動我們造福他人的力在人性中驅動我們造福他人的力
量量，， 也被視為道德本身的目標也被視為道德本身的目標。。



行善原則有下列四種義務行善原則有下列四種義務

不得故意對他人施予傷害或惡行。不得故意對他人施予傷害或惡行。

應該預防傷害或惡行。應該預防傷害或惡行。

應該移除傷害或惡行。應該移除傷害或惡行。

應該致力於行事或維持善行。應該致力於行事或維持善行。

(Beauchamp(Beauchamp，，1983)1983)



行善行善原則與不傷害的衝突原則與不傷害的衝突

行善原則與說實話行善原則與說實話

行善原則與自主原則行善原則與自主原則

行善原則與公平原則行善原則與公平原則

行善原則與責任或義務行善原則與責任或義務



適當、適當、公平公平、、公正的概念或每個人所應當公正的概念或每個人所應當

得到的得到的賞罰賞罰、、資格資格、事務或權利、事務或權利，，含蓋含蓋

了資源合理、公平分配的考量。了資源合理、公平分配的考量。

用在病人照顧上乃指基於正義與公道，以用在病人照顧上乃指基於正義與公道，以

公平合理的處事態度來對待病人與有關的公平合理的處事態度來對待病人與有關的

第三者，後者包括其他病人、病人的家人第三者，後者包括其他病人、病人的家人

及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的社會大眾。及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的社會大眾。

公平原則公平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GillonGillon：：
公平地分配不足的資源公平地分配不足的資源

((分配性之正義分配性之正義))

尊重人的權尊重人的權利利((權利正義權利正義) ) 

尊重道德允許的法律尊重道德允許的法律((法律正義法律正義))



醫學界採用的公平原則醫學界採用的公平原則

平等平等

大眾的權益大眾的權益

先來先服務先來先服務

(first come, first helped)(first come, first helped)

急症與重症優先急症與重症優先



公平原則相關議題公平原則相關議題

巨觀分配層面巨觀分配層面::
國家醫療資源及預算之分配國家醫療資源及預算之分配、、

健康保險政策的制定健康保險政策的制定

微觀分配層面微觀分配層面::
醫師開處方醫師開處方、、 維生儀器的不足維生儀器的不足、、

床位不足床位不足



使用醫療資源的使用醫療資源的3p3p倫理原則倫理原則

健康的促進健康的促進

(Promotion of health)(Promotion of health)

疾病的預防疾病的預防

(Prevention of disease)(Prevention of disease)

治療照護的提供治療照護的提供

(Provision of care)(Provision of care)



分配醫療資源的倫理原則分配醫療資源的倫理原則
大項大項分配分配(Macro(Macro--allocation)allocation)

健康資源健康資源

健康促進預算健康促進預算

醫療照護的預算醫療照護的預算



分配醫療資源的倫理原則分配醫療資源的倫理原則

細項分配細項分配(Macro(Macro--allocation)allocation)
給給各人其所應得各人其所應得

給各人按其對社會的貢獻給各人按其對社會的貢獻

給各人按其貢獻在自由市場交易帶給各人按其貢獻在自由市場交易帶
給他人的滿足給他人的滿足

給各人所需要給各人所需要

類似病例得類似治療類似病例得類似治療

Gene Gene OutkaOutka



醫療的配給制度醫療的配給制度

19901990

Oregon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Oregon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

成本效益成本效益

治療效益和預估生命品質改善治療效益和預估生命品質改善

效益論的作法效益論的作法



大腸癌的篩檢方法大腸癌的篩檢方法

第一種－第一種－200200萬元，可預防萬元，可預防1,0001,000人死亡人死亡

第二種－第二種－400400萬元，可預防萬元，可預防2,2002,200人死亡人死亡

社區的預算只有社區的預算只有200200萬時，你會選擇哪萬時，你會選擇哪
一種篩檢方式呢？一種篩檢方式呢？



稀少醫療資源的分配稀少醫療資源的分配

保守派的分配性質的公平學說保守派的分配性質的公平學說

各人的功績各人的功績

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程度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程度

個人可付款的能力個人可付款的能力

每一個人的基本需要每一個人的基本需要

疾病的種類疾病的種類



稀少醫療資源的分配稀少醫療資源的分配

自由派的分配性質的公平學說自由派的分配性質的公平學說

富有的社會富有的社會，，健康照護和生命健康照護和生命、自由及、自由及

追求幸福一樣重要、追求幸福一樣重要、每個國民應共享每個國民應共享

醫療資源醫療資源、、健康照護且擁有參與決策健康照護且擁有參與決策

權利權利。國家對其國民有提供。國家對其國民有提供健康照護健康照護

的義務的義務，，醫療資源應依照每個國民的醫療資源應依照每個國民的

需要分配才算公平需要分配才算公平。。



下列兩項，公認為不合倫理的行為：下列兩項，公認為不合倫理的行為：

1.1.自我廣告招徠病人自我廣告招徠病人((除非國家之法律，或該國之除非國家之法律，或該國之

醫學聯盟允許醫學聯盟允許))
2.2.以轉介病人或病歷來獲取介紹費以轉介病人或病歷來獲取介紹費

----醫師必須先以病人的利益考量，不得在病人軟弱或醫師必須先以病人的利益考量，不得在病人軟弱或
因藥物之影響、不能做正常的判斷時，佔病人的便因藥物之影響、不能做正常的判斷時，佔病人的便
宜。宜。

----醫師必須慎重，不隨便將未證實有效之藥方、治療醫師必須慎重，不隨便將未證實有效之藥方、治療
方法或手術介紹給病人。方法或手術介紹給病人。

----醫師不隨便開診斷書，除非是自己經歷過的個案。醫師不隨便開診斷書，除非是自己經歷過的個案。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醫事法律醫事法律



醫事法領域醫事法領域

憲法憲法

私法私法 社會福利法社會福利法 公法公法

民法民法 全民健保法全民健保法 刑法刑法 行政法行政法 訴訟法訴訟法

損害發生損害發生 民、刑事民、刑事資格問題資格問題業務過失業務過失賠償責任之請求賠償責任之請求



一、憲法一、憲法
規定國家的基本組織，人民的基本權利義務，及其他重要制度規定國家的基本組織，人民的基本權利義務，及其他重要制度
的根本大法。的根本大法。

二二、、法律法律 ((法律責任與懲罰法律責任與懲罰))
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佈的法律。定名為法、條例、通則。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佈的法律。定名為法、條例、通則。

刑事責任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懲戒責任懲戒責任 ((法律或命令法律或命令))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525條及懲戒辦法條及懲戒辦法
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懲戒法

三三、、命令命令
國家各機關依指定的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國家各機關依指定的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
有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有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備註: 懲戒責任為行政責任之一，其具有倫理責任之特性且大多數醫師易忽略，特別獨立為一項

法律：法令規章的簡稱法律：法令規章的簡稱



法律責任法律責任

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刑事責任刑事責任 刑罰刑罰

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行政處分行政處分



醫療訴訟醫療訴訟

(Patient)(Patient) PP D(Doctor)D(Doctor)

醫療過失醫療過失

損害發生損害發生 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損害賠償 民法民法

死亡死亡 業務過失業務過失 刑法刑法

資格問題資格問題(license)    (license)    是否密醫是否密醫 行政法行政法



醫事法律：醫事法律：是法律的一種是法律的一種

★★醫事醫事::包括醫療、護理、藥物、保健及防疫等。包括醫療、護理、藥物、保健及防疫等。

★★醫事法律醫事法律::是指規範醫事機構的組織及醫事人員執是指規範醫事機構的組織及醫事人員執

行醫事行為的法律。行醫事行為的法律。



醫事人員醫事人員人事條例人事條例

本條例所稱醫事人員，指依法領有專門職業證書本條例所稱醫事人員，指依法領有專門職業證書
之之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
護理師、助產師、營養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護理師、助產師、營養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
療師、醫事放射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療師、醫事放射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
呼吸治療師、藥劑生、醫事檢驗生、護士、助產呼吸治療師、藥劑生、醫事檢驗生、護士、助產
士、物理治療生、職能治療生、醫事放射士士、物理治療生、職能治療生、醫事放射士及其及其
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
並擔任公立醫療機構、政府機關或公立學校（以並擔任公立醫療機構、政府機關或公立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醫事職務之人員。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醫事職務之人員。

http://tprta.web66.com.tw/web66/_file/2119/upload/code/code010.doc






醫事人員的法律責任醫事人員的法律責任

((一一))刑事責任。刑事責任。

((二二))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三三))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刑事刑事責任責任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刑事責任刑事責任

醫療過失犯罪成立要件。醫療過失犯罪成立要件。

1.1.需有傷害、重傷害、死亡的結果需有傷害、重傷害、死亡的結果發生。發生。

2.2.需有過失。需有過失。

3.3.需有因果關係存在。需有因果關係存在。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刑事刑事責任責任
刑法刑法第第284284條條第二項第二項

◎◎業務過失業務過失傷害傷害::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001000元以下元以下罰金。罰金。

◎◎業務過失業務過失重傷害重傷害::三年以下有期徒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刑拘役

或或20002000元以下罰金。元以下罰金。

刑法第刑法第276276條條第二項第二項

◎◎業務過失業務過失致死致死：：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拘役

，，得併科得併科30003000元以元以下罰金。下罰金。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醫療契約醫療契約

醫療關係的成立係基於醫療關係的成立係基於醫療契約醫療契約的存在。的存在。
當病人向醫院辦理掛號（要約），經醫院當病人向醫院辦理掛號（要約），經醫院
受理掛號（承諾），醫療契約即成立。受理掛號（承諾），醫療契約即成立。

根據醫療契約，醫師負有診療義務，病人根據醫療契約，醫師負有診療義務，病人
負有給付報酬的義務。負有給付報酬的義務。

醫師的診療義務並非是「完全」治癒病人醫師的診療義務並非是「完全」治癒病人
的義務，而是依病人病情「儘可能」予以的義務，而是依病人病情「儘可能」予以
治癒之義務。違反此義務，須負法律責治癒之義務。違反此義務，須負法律責
任。任。



醫師的義務醫師的義務

主要義務主要義務：：

為病人進行診療為病人進行診療

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從屬及附隨的義務從屬及附隨的義務：：

病情告知（醫療法第病情告知（醫療法第8181條）條）

轉診（醫療法第轉診（醫療法第7373條）條）

手術獲取同意（醫療法第手術獲取同意（醫療法第6363條）條）

為病人保守秘密（醫療法第為病人保守秘密（醫療法第7272條）條）



醫院的民事責任醫院的民事責任

當病人到醫療機構就醫時，當事人的一方為醫療當病人到醫療機構就醫時，當事人的一方為醫療
機構，醫護人員僅為醫院的使用人、輔助人機構，醫護人員僅為醫院的使用人、輔助人

當使用人有「當使用人有「債務不履行債務不履行」或「」或「侵權行為侵權行為」時，」時，
僱用人（醫療機構）應負連帶賠償責任僱用人（醫療機構）應負連帶賠償責任

民法第民法第188188條（第條（第11項）：「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項）：「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
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人與行為人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人與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連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當之注意或縱加 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
僱用人不負賠償責任。僱用人不負賠償責任。 」」

民法第民法第224224條：「債務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條：「債務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
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



損害賠償的責任損害賠償的責任

起因於醫護過失而侵害到病人權益時，病起因於醫護過失而侵害到病人權益時，病
人可以請求損害賠償。人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當侵權行為的發生是由醫療輔助者造成的當侵權行為的發生是由醫療輔助者造成的
（如護士）（如護士）

醫療輔助者的身分是醫師的使用人，醫師（或醫療輔助者的身分是醫師的使用人，醫師（或
醫院）須與醫療輔助者負連帶賠償責任醫院）須與醫療輔助者負連帶賠償責任

法律依據：民法第法律依據：民法第188188條的條的僱用人連帶賠償責任僱用人連帶賠償責任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構成要件

1.1.須有故意或過失須有故意或過失
債務不履行債務不履行與與侵權行為侵權行為均因故意或過失造成，受害人得請求均因故意或過失造成，受害人得請求
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故意：有明顯惡意故意：有明顯惡意 第第1313條條 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明知並有意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使其發生者，為故意故意。。
過失：過失：

傳統的過失理論：傳統的過失理論：
第第1414條條 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不注意意，而不注意者，為者，為過失過失。。

新過失理論：「可受容許之危險」新過失理論：「可受容許之危險」
醫療行為係以治療疾病為目的，而採行現實醫學所認醫療行為係以治療疾病為目的，而採行現實醫學所認
定之診治方式，如果具備定之診治方式，如果具備1)1)治療目的之存在治療目的之存在 2)2)手段及手段及
方法之妥當性方法之妥當性 3)3)病人之承諾病人之承諾 三個要件，則該診療行三個要件，則該診療行
為即具備適法性，醫師原則上不須對失敗的醫療行為為即具備適法性，醫師原則上不須對失敗的醫療行為
負責。負責。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侵權行為責任侵權行為責任--民法第民法第191191--33條條

★★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

，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

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之損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

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不在此限。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不在此限。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侵權行為責任侵權行為責任--民法第民法第184184條條

★★因因故意故意或或過失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不法侵害他人之權權

利者，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民事責任責任

損害賠償範圍損害賠償範圍--民法第民法第193193條條

★★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

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或增加生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或增加生

活上的需要時，應付損害賠償責任。活上的需要時，應付損害賠償責任。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民事責任責任

民法民法第第185185條條
數人共同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連帶負損害數人共同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連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賠償責任﹔﹔不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不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行為人。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行為人。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民事責任責任

民法民法第第188188條條
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
人與行為人連帶負損人與行為人連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
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 以相當之注以相當之注
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不負賠償責任。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不負賠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不能受損害賠償時，法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不能受損害賠償時，法
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狀況，令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狀況，令
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僱用人賠償損害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僱用人賠償損害
時，對於為侵權行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時，對於為侵權行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民事責任責任

民法民法第第192192條條
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療及增加生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療及增加生
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償責任。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
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賠償責任。

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
償適用之。償適用之。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民事責任責任

民法民法第第193193條條
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或減少勞動能力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或減少勞動能力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
期金。但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期金。但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

民法民法第第194194條條
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女及配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女及配
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民事民事責任責任

民法民法第第195195條條
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不法侵私、貞操，或不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益而情節重大者，害其他人格法益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金相當之金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復名譽之適當處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復名譽之適當處
分。分。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以金額賠償之請求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以金額賠償之請求
權已依契約承諾，或權已依契約承諾，或 已起訴者，不在此限。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不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女或前二項規定，於不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女或
配偶關係之身分法益配偶關係之身分法益 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vsvs 民事過失民事過失

醫護行為的主要作用在於救人治病；醫療環境中醫護行為的主要作用在於救人治病；醫療環境中
發生的傷亡，除疾病本身自然造成外，多數由醫發生的傷亡，除疾病本身自然造成外，多數由醫
護過程的不當所引起。護過程的不當所引起。

因醫護過失導致病人傷亡而造成醫療糾紛，除過因醫護過失導致病人傷亡而造成醫療糾紛，除過
失刑事責任外，更重要的是如何填補病患或其家失刑事責任外，更重要的是如何填補病患或其家
屬的損害，此即民事賠償責任。屬的損害，此即民事賠償責任。

民事過失民事過失：在民事關係上因欠缺注意而須負擔民：在民事關係上因欠缺注意而須負擔民
事賠償責任者。事賠償責任者。

損害賠償制度損害賠償制度：當人民的「健康權」及「生命：當人民的「健康權」及「生命
權」受到受到不當侵害（故意或過失）時，國家權」受到受到不當侵害（故意或過失）時，國家
設立的一套救濟制度。設立的一套救濟制度。



醫護過失的注意義務醫護過失的注意義務

醫護過失的認定，基本上以醫護過程中的醫護過失的認定，基本上以醫護過程中的
技能與注意義務，是否構成技能與注意義務，是否構成「應注意能注「應注意能注
意而不注意」意而不注意」，或，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
其不發生」其不發生」為前提。為前提。

醫護行為乃運用醫學知識、技術或藥物等醫護行為乃運用醫學知識、技術或藥物等
方式，以救治或管理患者的生命、健康為方式，以救治或管理患者的生命、健康為
其目的，不管是否有償、無償，通說認為其目的，不管是否有償、無償，通說認為
應以「應以「善良管理人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義務行之。」的注意義務行之。



醫師實施醫療行為之法律義務醫師實施醫療行為之法律義務

主義務：親自診治、善良管理人主義務：親自診治、善良管理人

拒絕病人？拒絕病人？

紅包？紅包？

從屬義務：如病歷摘要、開診斷書從屬義務：如病歷摘要、開診斷書

付隨義務：如保密付隨義務：如保密



醫師法醫師義務醫師法醫師義務〈〈第第1111--2424條條〉〉

應病人招請之義務應病人招請之義務

盡診療上應注意之義務盡診療上應注意之義務

告知實情之義務告知實情之義務

保守診療秘密之義務保守診療秘密之義務

開具診斷證明書之義務開具診斷證明書之義務

親自診療之義務親自診療之義務**
製作及保存病歷之義務製作及保存病歷之義務

不可亂登醫療廣告之義務不可亂登醫療廣告之義務

正確使用毒劇藥品之義務正確使用毒劇藥品之義務

【【醫師對社會國家義務醫師對社會國家義務】】

報告及防治法定傳染病報告及防治法定傳染病
之義務之義務

接受委託鑑定及作證之接受委託鑑定及作證之
義務義務

協助辦理公共衛生及社協助辦理公共衛生及社
會服務有關事項之義務會服務有關事項之義務

*此部分問題最大，尤其在長照與弱勢族群部分



「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義務「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義務

英美法判例：平均醫師成員中之正常技術英美法判例：平均醫師成員中之正常技術
水準水準（（the skill normal to the average the skill normal to the average 

membermember））

台灣司法實務：依交易上一般觀念，認為台灣司法實務：依交易上一般觀念，認為
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



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

應以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的平均醫療技術為準。應以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的平均醫療技術為準。

一般醫師與專科醫師的注意義務有差別一般醫師與專科醫師的注意義務有差別

醫療行為具有高度專業性，在療程中也常有不同醫療行為具有高度專業性，在療程中也常有不同
情況的變化，故醫師有必要針對個別情況予以適情況的變化，故醫師有必要針對個別情況予以適
當因應，此即涉及關於「醫師專業裁量」之判斷當因應，此即涉及關於「醫師專業裁量」之判斷
問題。問題。

通常，裁量方法只要通常，裁量方法只要不違反醫學常識不違反醫學常識，且為醫學，且為醫學
界公認為合理的方法，則於裁量範圍內之行為，界公認為合理的方法，則於裁量範圍內之行為，
就不算有過失。就不算有過失。



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

實驗性醫療行為實驗性醫療行為（即「醫學實驗」）：為求醫學（即「醫學實驗」）：為求醫學
進步及因應病人對於新醫療方式的需求，進步及因應病人對於新醫療方式的需求， 「實驗「實驗
性醫療行為」的進行有其必要性。這種醫學嘗試性醫療行為」的進行有其必要性。這種醫學嘗試
經患者同意及主管機關批准後，就沒有「過失」經患者同意及主管機關批准後，就沒有「過失」
的問題，亦即成為「可受容許之危險」。的問題，亦即成為「可受容許之危險」。

緊急救治緊急救治：當患者的病情需要緊急救治時，由於：當患者的病情需要緊急救治時，由於
時間限制，往往不能期待有通常水準，自難要求時間限制，往往不能期待有通常水準，自難要求
與平常的注意能力相比，故「緊急性」在醫療過與平常的注意能力相比，故「緊急性」在醫療過
失上便成為緩和注意義務最重要的條件。失上便成為緩和注意義務最重要的條件。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行政法律責任行政法律責任

案例：民國案例：民國9292年年SARSSARS危機危機
仁仁○○醫院院長廖醫院院長廖○○雄遭台北市政府衛生局處以雄遭台北市政府衛生局處以廢止醫廢止醫
師證書師證書處分處分
和平醫院院長吳和平醫院院長吳○○文遭文遭廢止醫師證書廢止醫師證書的懲處的懲處
感染科主任林感染科主任林○○第被第被停業停業六個月，並且需要六個月，並且需要接受醫學接受醫學
中心教育訓練中心教育訓練
若對處分不服，在收到判決書後可向衛生署若對處分不服，在收到判決書後可向衛生署醫師懲戒醫師懲戒
委員會複審委員會委員會複審委員會申訴申訴

醫護人員的行政法律責任：醫護人員因一定的違醫護人員的行政法律責任：醫護人員因一定的違
法或不當行為，在行政上遭到法或不當行為，在行政上遭到衛生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依醫依醫
事人員專業法律的規定，處以行政罰鍰、停業處事人員專業法律的規定，處以行政罰鍰、停業處
分、撤銷執業執照或廢止專業證書等處分。分、撤銷執業執照或廢止專業證書等處分。



行政法律責任行政法律責任

衛生主管機關應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先衛生主管機關應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先

行調查該醫師是否違反醫療法或醫師法行調查該醫師是否違反醫療法或醫師法

，無須俟司法判決有罪確定後再行處理。，無須俟司法判決有罪確定後再行處理。



行政法律責任行政法律責任

違法或不正當的行為：違法或不正當的行為：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525條條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828條之條之44

發生醫療糾紛時，除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外，是否也有行發生醫療糾紛時，除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外，是否也有行
政責任？政責任？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525條第條第11項第項第11款：「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款：「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
過失行為。」過失行為。」

確認了醫生確認了醫生發生醫療糾紛時的行政處罰責任發生醫療糾紛時的行政處罰責任

要件為「要件為「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行為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行為」」

較輕微且未重複發生的醫療過失行為應無行政處較輕微且未重複發生的醫療過失行為應無行政處
罰責任問題罰責任問題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需與醫療業務有關者。需與醫療業務有關者。

依依醫師法第二十五條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規定（依護理人員（依護理人員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醫師於業務上如有

違法或不正當行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年違法或不正當行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年

以下停業處分或撤消其執業執照。以下停業處分或撤消其執業執照。

如醫師判處背信罪，與醫療業務無關者如醫師判處背信罪，與醫療業務無關者

，不宜用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論處。，不宜用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論處。



醫師法醫師法 第第 28 28 條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者，處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者，處
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
藥藥 械沒收之。械沒收之。

但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不罰：但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不罰： 一、在中央主管一、在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醫療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機關認可之醫療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院、校學 生或畢業生。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療機構於醫師二、在醫療機構於醫師
指示下之護理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指示下之護理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臨時施四、臨時施
行急救行急救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B0190009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B0190009


醫師法醫師法 第第 28 28 條條--44

醫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醫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得併處下罰鍰，得併處

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或廢止其執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或廢止其執
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

一、執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不得執行之醫療行為。一、執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不得執行之醫療行為。

二、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二、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

三、聘僱或容留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之人員執行醫療業三、聘僱或容留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之人員執行醫療業
務。務。

四、將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四、將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

五、出具與事實不符之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五、出具與事實不符之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
或死產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B0190009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B0190009


醫事人員的醫事人員的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1.1.利用業務機會性侵害。利用業務機會性侵害。

2.2.病歷及診斷書等登錄不實。病歷及診斷書等登錄不實。



行政處分行政處分

一般由衛生主管機關依權責為之一般由衛生主管機關依權責為之

如：護理人員法第如：護理人員法第4141條條

醫師的懲戒事件由「醫師懲戒委員會」處理之醫師的懲戒事件由「醫師懲戒委員會」處理之
醫懲會將移付懲戒事件，通知被付懲戒的醫師，並醫懲會將移付懲戒事件，通知被付懲戒的醫師，並
限其於通知送達的翌日起限其於通知送達的翌日起2020日內提出答辯或於指定日內提出答辯或於指定
期日到會陳述期日到會陳述

被懲戒人對於決議有不服者，得於被懲戒人對於決議有不服者，得於2020日內請求覆審日內請求覆審

懲戒決議，應送由該管主管機關執行之懲戒決議，應送由該管主管機關執行之

行政處罰並不以故意為要件，即使是刑事無罪判決行政處罰並不以故意為要件，即使是刑事無罪判決
也可以進行行政處罰也可以進行行政處罰



醫療異常事件之法律責任醫療異常事件之法律責任



醫療異常事件之法律責任醫療異常事件之法律責任

何謂何謂「「醫療異常事件醫療異常事件((incident)incident) 」」??
通常指因為人為錯誤或設備失靈造成作業通常指因為人為錯誤或設備失靈造成作業

系統中某些部分的偶然性失誤，而不論此系統中某些部分的偶然性失誤，而不論此

失誤是否導致整個系統運作中斷。失誤是否導致整個系統運作中斷。

在醫療實務上，在醫療實務上，「醫療錯誤」、「醫療不「醫療錯誤」、「醫療不

良事件良事件((醫療損害醫療損害))」」與與「醫療過失」「醫療過失」等，等，

均是醫療異常事件常見的類型，不僅與病均是醫療異常事件常見的類型，不僅與病

人安全有關，也與醫學倫理、醫療法律、醫療人安全有關，也與醫學倫理、醫療法律、醫療

品質息息相關。品質息息相關。



醫療異常事件之法律責任醫療異常事件之法律責任
一、「醫療錯誤」一、「醫療錯誤」: : 可預防的醫療不幸事件可預防的醫療不幸事件

－－ 行為行為: : 包括作為與不作為包括作為與不作為

－－ harm harm 、、no harm no harm 、、near missnear miss
－以－以EuclidanEuclidan®® 及及EugluconEuglucon®® 為例為例

二、二、 「醫療損害」「醫療損害」: : 醫療不良事件醫療不良事件

－－ 結果結果

－－ 醫療過失醫療過失: : 行為行為+ + 結果結果+ + 因果關係因果關係+ + 過失過失

－－ 非醫療過失非醫療過失::
可預防、可避免可預防、可避免

不可預防、不可避免不可預防、不可避免

備註：分類方式仍存有爭議，解釋方式之不同將導致實務與理論有差距。備註：分類方式仍存有爭議，解釋方式之不同將導致實務與理論有差距。



醫策會



案例一：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案例一：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
同樣是給錯藥，但是倫理與法律效果是否有所不同同樣是給錯藥，但是倫理與法律效果是否有所不同??

9191年年1212月，屏東月，屏東OOOO診所因給錯藥診所因給錯藥((將抗組將抗組

織胺誤給成糖尿病用藥織胺誤給成糖尿病用藥) ) ，致蔡小妹腦死事，致蔡小妹腦死事

件。件。

9595年年33月，月，OOOO醫院發生藥師給錯藥醫院發生藥師給錯藥((將將
DuspatalinDuspatalin誤給成誤給成DuphastonDuphaston))，，病人不滿病人不滿

向媒體暴料。向媒體暴料。



案例二：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案例二：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

8585年年99月，病人甲於月，病人甲於OOOO醫院接受心導管檢醫院接受心導管檢

查，術後病人因心導管檢查之併發症而死亡，查，術後病人因心導管檢查之併發症而死亡，

甲之丈夫對甲之丈夫對AA醫師（心臟內科醫師）、醫師（心臟內科醫師）、BB醫師醫師

（整形外科醫師）、（整形外科醫師）、CC醫師（值班住院醫醫師（值班住院醫

師）、以及師）、以及DD醫師（值班住院醫師）提起了醫師（值班住院醫師）提起了

「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訴訟。「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訴訟。

此醫療異常事件之性質為何此醫療異常事件之性質為何??
AA醫師是否有法律責任？醫師是否有法律責任？

在臨床工作上應如何避免此類事件之發生？在臨床工作上應如何避免此類事件之發生？

9494年台上第年台上第26762676號判決、號判決、9595年台上字第年台上字第34763476號判決號判決



案例三案例三 ：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
二十年前，國內外曾發生血友病人注射未加二十年前，國內外曾發生血友病人注射未加

熱血液製劑因而感染愛滋病的悲劇。台灣共熱血液製劑因而感染愛滋病的悲劇。台灣共

有五十三名愛滋病人不幸感染，其中四十四有五十三名愛滋病人不幸感染，其中四十四

人為人為EE醫師的病人。病人乙因使用被污染的血醫師的病人。病人乙因使用被污染的血

液製劑而死亡，乙之妻子具狀向台北地方法液製劑而死亡，乙之妻子具狀向台北地方法

院對院對OOOO藥廠、前衛生署長以及藥廠、前衛生署長以及EE醫師等人提醫師等人提

起了「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訴訟。起了「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訴訟。

此醫療異常事件之性質為何此醫療異常事件之性質為何??
EE醫師是否有法律責任？醫師是否有法律責任？

在臨床工作上應如何避免此類事件之發生？在臨床工作上應如何避免此類事件之發生？



醫療不良事件醫療不良事件((損害損害))法律責任法律責任

－－正面醫療結果正面醫療結果 (Beneficial Outcome)(Beneficial Outcome)

－－負面醫療結果負面醫療結果 (Adverse Outcome) (Adverse Outcome) ( 2.9 - 3.7 % )

過失行為所引起：醫師之過失過失行為所引起：醫師之過失

護理上之過失護理上之過失

(27.8 % )         醫院管理上之過失醫院管理上之過失

病人之過失病人之過失

非過失行為非過失行為 可預知的可預知的──併發症併發症(complication)(complication)
副作用副作用(side effects)(side effects)

不可預知的不可預知的──醫療意外醫療意外



醫療傷害醫療傷害

故意、過失故意、過失 無故意或過失無故意或過失

可預期可預期 不可預期不可預期

併發症併發症 副作用副作用 併發症併發症 副作用副作用

視醫師有無得視醫師有無得
到病患之告知到病患之告知
後同意來負責後同意來負責

無過失責任無過失責任

刑事、民事責任刑事、民事責任

醫療傷害醫療傷害

行為人依過失之
有無及比例負責

視國家有無
醫療意外補
償制度



並增訂並增訂77－－11條：「條：「…………......或其服務於提或其服務於提
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
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負舉
證責任證責任。」。」((舉證責任轉換舉證責任轉換、、倒置倒置))
如何主張無過失責任如何主張無過失責任 : : 雖不必證明對雖不必證明對
方有過失，但方有過失，但必須證明有瑕疵必須證明有瑕疵，包括，包括

製造上瑕疵製造上瑕疵 (O)(O)
設計上瑕疵設計上瑕疵 (O)(O)
指示上瑕疵指示上瑕疵 (O)(O)
科技上所不能發現之瑕疵科技上所不能發現之瑕疵 (X)(X)



““副作用與併發症副作用與併發症””之醫療糾紛之醫療糾紛

以下醫療糾紛均為北部醫學中心曾經發生與手以下醫療糾紛均為北部醫學中心曾經發生與手

術併發症或副作用有關之真實案件術併發症或副作用有關之真實案件

肩難產事件致右臂神經叢損傷事件肩難產事件致右臂神經叢損傷事件

－－ 9090年台上字第年台上字第709709號判決號判決(90.04.26)(90.04.26)
全子宮切除手術併輸尿管損傷事件全子宮切除手術併輸尿管損傷事件

－－ 8989年重訴字第年重訴字第472472號判決號判決(91.03.29)(91.03.29)
脊柱側彎矯正手術併發神經性膀胱脊柱側彎矯正手術併發神經性膀胱

－－ 9191年重訴第年重訴第871871號號(94.02.25)(94.02.25)
拔牙拔牙1414顆致死事件顆致死事件



““藥物過敏及藥害藥物過敏及藥害””之醫療糾紛之醫療糾紛

病人施打「病人施打「PCNPCN」、「」、「UnasynUnasyn 」」過敏。過敏。

病人施打「流行性感冒疫苗」過敏致死。病人施打「流行性感冒疫苗」過敏致死。

病人使用肺結核用藥產生嚴重過敏死亡。病人使用肺結核用藥產生嚴重過敏死亡。

二十年前，國內外曾發生血友病人注射未加熱二十年前，國內外曾發生血友病人注射未加熱

血液製劑因而感染愛滋病的悲劇。台灣共有五血液製劑因而感染愛滋病的悲劇。台灣共有五

十三名愛滋病人不幸感染，其中四十四人為十三名愛滋病人不幸感染，其中四十四人為EE
醫師的病人。病人乙因使用被污染的血液製劑醫師的病人。病人乙因使用被污染的血液製劑

而死亡，乙之妻子具狀向台北地方法院對而死亡，乙之妻子具狀向台北地方法院對OOOO
藥廠、前衛生署長以及藥廠、前衛生署長以及EE醫師等人提起了「業醫師等人提起了「業

務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訴訟。務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訴訟。



案例：維他命案例：維他命B1B1休克致死事件休克致死事件

維他命維他命B1B1輸液注射，在醫療機構時常發輸液注射，在醫療機構時常發

生，尤其是基層診所生，尤其是基層診所。。

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從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從8585年訴訟至今年訴訟至今

已長達已長達1010餘年，餘年，…………。。

如果這個案件發生在您的身上或週遭，如果這個案件發生在您的身上或週遭，

您將如何證明您沒有法律責任您將如何證明您沒有法律責任??

被害人的損害應該如何解決才妥當被害人的損害應該如何解決才妥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494年度醫上更年度醫上更((二二))字第字第11號號

事實事實

被害人於被害人於8585年年 66月月1919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許，因罹患零期乳部腫時許，因罹患零期乳部腫
瘤，至瘤，至xxxx醫院就診，經上訴人謝醫院就診，經上訴人謝xxxx診斷後，為李診斷後，為李xxxx實施實施
左側乳房徹底根切除術，手術係於左側乳房徹底根切除術，手術係於8585年年66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22
點點3030分許完成，手術後第分許完成，手術後第11瓶點滴是乳酸林格氏乙注射瓶點滴是乳酸林格氏乙注射
液，其後第液，其後第22瓶、第瓶、第33瓶是台大瓶是台大 22號點滴，至施打第號點滴，至施打第44瓶瓶
即系爭「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維他命Ｂ即系爭「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維他命Ｂ11之「多之「多
力維他」注射液。力維他」注射液。

謝謝xxxx未替李未替李xxxx實施微量試驗，指示護士對李實施微量試驗，指示護士對李xxxx進行「乳進行「乳
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有維他命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有維他命 ＢＢ11之「多力維他」之「多力維他」
注射，致李注射，致李xxxx於注射後，即因維他命於注射後，即因維他命 ＢＢ11過敏產生全身過敏產生全身
發癢、口吐白沫、抽搐，而陷入昏迷狀態，經謝發癢、口吐白沫、抽搐，而陷入昏迷狀態，經謝xxxx及及
xxxx醫院實施昏迷治療法急救後，李醫院實施昏迷治療法急救後，李xxxx仍於同年仍於同年77月月2020日日
不治死亡。不治死亡。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亦先於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亦先於8787年年 99月月2828日以日以
(87)(87)校附醫祕字第校附醫祕字第2015920159號函檢送鑑定意見表認為：號函檢送鑑定意見表認為：
「維他命成分中，除維他命Ｂ「維他命成分中，除維他命Ｂ11（（Thiamine HCLThiamine HCL））會發會發
生過敏反應症狀，包括呼吸窘迫、癢、休克、腹部疼生過敏反應症狀，包括呼吸窘迫、癢、休克、腹部疼
痛，通常發生於多次使用痛，通常發生於多次使用較大劑量較大劑量（（2525至至100100毫升）毫升）
後，後， 發生發生機率小於機率小於0.1%0.1%；葉酸（；葉酸（Folic acidFolic acid））曾有１案曾有１案
例報告單獨使用注射後，發生類似過敏反應；維生素例報告單獨使用注射後，發生類似過敏反應；維生素
ＢＢ1212曾有過敏反應案例報告，但很少發生；其他維他曾有過敏反應案例報告，但很少發生；其他維他
命及乳酸鹽林格氏溶液，並無相關之文獻報告。維他命及乳酸鹽林格氏溶液，並無相關之文獻報告。維他
命Ｂ命Ｂ1 1 之副作用為注射位置會有灼熱感、過敏反應，發之副作用為注射位置會有灼熱感、過敏反應，發
生過敏反應通常是在高劑量、快速注射時．基本上而生過敏反應通常是在高劑量、快速注射時．基本上而
言，在使用得當情況下，維他命Ｂ言，在使用得當情況下，維他命Ｂ1 1 應是極安全之藥應是極安全之藥
物，並非常見會致命之藥物，亦非會引起過敏之藥物，並非常見會致命之藥物，亦非會引起過敏之藥
物。但對於那些小於物。但對於那些小於0.1%0.1%之可能產生過敏患者，則是之可能產生過敏患者，則是
危險藥品，因此，該病患休克可能純屬個人體質而引危險藥品，因此，該病患休克可能純屬個人體質而引
起過敏，此種情形有時是很難避免的」等語起過敏，此種情形有時是很難避免的」等語



臨床上使用為維他命Ｂ臨床上使用為維他命Ｂ11注射前，以詢問病患注射前，以詢問病患
以前有無過敏病史為已足，除非有過敏病史，以前有無過敏病史為已足，除非有過敏病史，
不須進行測試，亦無適當之檢驗方法不須進行測試，亦無適當之檢驗方法：：

我國現行醫療常規對於術後使用乳酸鹽林格氏我國現行醫療常規對於術後使用乳酸鹽林格氏
液及多種維他命注射（含維他命Ｂ液及多種維他命注射（含維他命Ｂ11）） 並不需並不需
事前作皮下敏感試驗」等語（見本院上字卷第事前作皮下敏感試驗」等語（見本院上字卷第
278278頁正反面），亦認為無先作測試之必要。頁正反面），亦認為無先作測試之必要。
足見被上訴人所提出資料僅為醫學上及藥品仿足見被上訴人所提出資料僅為醫學上及藥品仿
單上之建議資料，與現今單上之建議資料，與現今醫療常規醫療常規並不符並不符
合合 ，現今醫界仍未採行被上訴人所主張之事，現今醫界仍未採行被上訴人所主張之事
前皮下敏感測試之流程。前皮下敏感測試之流程。



上訴人謝上訴人謝xxxx於術前已盡詢問義務並採取符於術前已盡詢問義務並採取符 合合
醫療常規之處置，謝醫療常規之處置，謝xxxx指示護士為李指示護士為李xxxx注射「乳注射「乳
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維他命Ｂ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維他命Ｂ11之「多力維之「多力維
他」注射液，並無過失，本件因李他」注射液，並無過失，本件因李xxxx特殊體質所特殊體質所
造成對維他命造成對維他命B1B1之過敏反應，以現今醫療水準無之過敏反應，以現今醫療水準無
法預見，因過敏反應造成死亡結果，非謝法預見，因過敏反應造成死亡結果，非謝xxxx得預得預
見，渠無故意或過失可言，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見，渠無故意或過失可言，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
謝謝xxxx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理由，上訴人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理由，上訴人
xxxx醫院自亦無須與之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醫院自亦無須與之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



若醫師無過失，病人因維他命若醫師無過失，病人因維他命

B1B1過敏休克致死是否有責任過敏休克致死是否有責任??
維他命維他命B1B1副作用包括頭痛、失眠、厭食、嘔副作用包括頭痛、失眠、厭食、嘔

吐、心悸等，較嚴重反應則有呼吸窘迫、癢、吐、心悸等，較嚴重反應則有呼吸窘迫、癢、

休克及腹部疼痛等，嚴重反應通常發生於多次休克及腹部疼痛等，嚴重反應通常發生於多次

使用較大劑量（使用較大劑量（2525至至100 mg100 mg））注射後，發生注射後，發生

率小於率小於0.1%0.1%。。

該病人休克可能純屬個人體質而引起過敏，此該病人休克可能純屬個人體質而引起過敏，此

種情形有時是很難避免。種情形有時是很難避免。

因此，在醫師並無過失之情形下，混合維他命因此，在醫師並無過失之情形下，混合維他命

B1B1休克致死事件，應屬於醫療意外事件。休克致死事件，應屬於醫療意外事件。



案例一：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案例一：醫療異常事件法律責任

9191年年1212月，屏東月，屏東OOOO診所因給錯藥（將抗組織胺處診所因給錯藥（將抗組織胺處

方給成糖尿病用藥）致蔡小妹腦死事件。方給成糖尿病用藥）致蔡小妹腦死事件。

屬於醫療錯誤與醫療損害屬於醫療錯誤與醫療損害((醫療過失醫療過失))。。
有法律責任，但有多少種法律責任有法律責任，但有多少種法律責任??

9595年年33月，月，OOOO醫院發生藥師給錯藥醫院發生藥師給錯藥( ( 將將DuspatalinDuspatalin
誤誤給成給成DuphastonDuphaston))，，病人不滿向媒體暴料。病人不滿向媒體暴料。

屬於醫療錯誤的範疇屬於醫療錯誤的範疇(near miss)(near miss)。。
屬於病人安全、醫學倫理議題。屬於病人安全、醫學倫理議題。



請問醫療損害及醫療糾紛發生時請問醫療損害及醫療糾紛發生時，，

醫療人員可能面臨多少種法律責任醫療人員可能面臨多少種法律責任??
以以OOOO醫院邱小妹事件為例醫院邱小妹事件為例

9494年年11月，台月，台OO市一名五歲女童昨晨遭酒醉父市一名五歲女童昨晨遭酒醉父

親抓著頭猛撞玻璃，導致顱內出血重度昏迷命親抓著頭猛撞玻璃，導致顱內出血重度昏迷命

危，未料送至危，未料送至OOOO醫院急救卻因「無加護醫院急救卻因「無加護

床」，而要透過台床」，而要透過台OO市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查詢市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查詢

其他醫院加護病床狀況，實際上其他醫院加護病床狀況，實際上OOOO醫院的兒醫院的兒

童加護病床昨天並未滿床，疑似該中心在電話童加護病床昨天並未滿床，疑似該中心在電話

查詢過程中，未能具體講述需開刀病患是女童查詢過程中，未能具體講述需開刀病患是女童

個案，致女童要轉送至二百多公里外的個案，致女童要轉送至二百多公里外的OOOO醫醫

院開刀，過程延誤逾四小時，手術後女童仍昏院開刀，過程延誤逾四小時，手術後女童仍昏

迷且有生命危險。迷且有生命危險。



OOOO醫院邱小妹事件醫院邱小妹事件

檢察官調查業務過失致死檢察官調查業務過失致死、、文書登載不實文書登載不實

邱小妹母親邱小妹母親((家人家人))不排除提起損害賠償不排除提起損害賠償

OOOO醫院行政處分醫院行政處分((行政責任行政責任))
台台OO市政府公務員懲戒及衛生局移付醫師市政府公務員懲戒及衛生局移付醫師

懲戒懲戒((行政責任中之懲戒責任行政責任中之懲戒責任))



告知義務之法律根據告知義務之法律根據

刑法的義務刑法的義務

醫師法醫師法

醫療法醫療法

民法民法

受任人之義務受任人之義務



民法民法

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委任，當事人約定，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委任，當事人約定，
一方委託他方處理事務，他方允為處理。一方委託他方處理事務，他方允為處理。

民法第五百四十條：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民法第五百四十條：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
行之狀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行之狀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
時，應明確時，應明確報告報告其顛末。其顛末。



醫師法醫師法

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一

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告知
其病情、治療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其病情、治療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
形及可能之不良反應。形及可能之不良反應。



醫醫 療療 法法

第六十三條第六十三條
療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療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配偶、親屬或關係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說明說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手術原因、手術成功
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
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
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
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簽具。關係人簽具。
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定之。



醫醫 療療 法法

第六十四條第六十四條

醫療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醫療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
治療，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治療，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關係人說明說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
為之。但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為之。但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自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自
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
人簽具。人簽具。



醫醫 療療 法法

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一條

醫療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醫療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
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
屬或關係人屬或關係人告知告知其病情、治療其病情、治療
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
及可能之不良反應。及可能之不良反應。



病人未親自就診之爭議病人未親自就診之爭議



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七十二條：「以不正當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七十二條：「以不正當

行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領取行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領取

保險給付或申報醫療費用者，按其領取之保險給付或申報醫療費用者，按其領取之

保險給付或醫療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其涉保險給付或醫療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其涉

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理」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醫師沒有親自診治病人卻開給予處方是醫師沒有親自診治病人卻開給予處方是

否構成不正當的行為或是虛偽的證明、否構成不正當的行為或是虛偽的證明、

報告、陳述？報告、陳述？



醫師法醫師法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醫師非親自診察，不得施行治療、開「醫師非親自診察，不得施行治療、開

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

「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不正當行「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不正當行

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

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或撤銷其執業執照」



但書但書

但於山地、離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急迫情但於山地、離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急迫情
形，為應醫療需要，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形，為應醫療需要，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指定之醫師，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機關指定之醫師，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
察，開給方劑，並囑由衛生醫療機構護理人員、察，開給方劑，並囑由衛生醫療機構護理人員、
助產人員執行治療。助產人員執行治療。

前項但書所定之通訊診察、治療，其醫療項前項但書所定之通訊診察、治療，其醫療項
目、醫師之指定及通訊方式等，由中央主管機關目、醫師之指定及通訊方式等，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定之。 』』



刑法刑法

偽造文書偽造文書

詐欺等等詐欺等等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

法第法第7272條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反本法或本辦法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反本法或本辦法規定

者，除分別依規定處理外，保險人應副知當者，除分別依規定處理外，保險人應副知當

地衛生主管機關；其涉及刑責者，保險人並地衛生主管機關；其涉及刑責者，保險人並

應移送司法機關辦理。應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行動不便的特殊病患之家屬要行動不便的特殊病患之家屬要

求代拿藥，怎麼辦？求代拿藥，怎麼辦？

拒絕不合情？拒絕不合情？

接受不合法？接受不合法？



全民健保之前全民健保之前

衛生署立場衛生署立場

「對特殊疾病之病人，如長期或慢性疾患「對特殊疾病之病人，如長期或慢性疾患

等，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斷，確信可以等，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斷，確信可以

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劑者應不在此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劑者應不在此

限。」限。」

「惟其醫療後果仍應由該醫師負責」「惟其醫療後果仍應由該醫師負責」



全民健保後全民健保後

84.11.1184.11.11衛署醫字第八四Ｏ四九六七六號函衛署醫字第八四Ｏ四九六七六號函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為方便慢性病患者領「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為方便慢性病患者領

藥，針對病情穩定，僅需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藥，針對病情穩定，僅需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

品治療之慢性病患，得由醫師開給慢性病連續品治療之慢性病患，得由醫師開給慢性病連續

處方箋，有效期限三個月，每次至多領一個月處方箋，有效期限三個月，每次至多領一個月

之用藥量；且第二次後之調劑即可委託他人代之用藥量；且第二次後之調劑即可委託他人代

領，以足供慢性病人需要。領，以足供慢性病人需要。

因此，除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得由醫師開給慢因此，除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得由醫師開給慢

性病連續處方箋之慢性病患外，醫師應依醫師性病連續處方箋之慢性病患外，醫師應依醫師

法第十一條規定，對其診治之病人均應再次對法第十一條規定，對其診治之病人均應再次對

病人親自診療始可再開給方劑」。病人親自診療始可再開給方劑」。



行政院衛生署函行政院衛生署函

受文者：中央健康保險局受文者：中央健康保險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八月五日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八月五日

發文字號：衛署醫字第發文字號：衛署醫字第09302134290930213429號號

主旨：對於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因行動不主旨：對於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因行動不

便或出國等因素，無法親自到診，委請他人向便或出國等因素，無法親自到診，委請他人向

醫師陳述病情，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斷，確醫師陳述病情，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斷，確

信可以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劑，尚無不信可以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劑，尚無不

可，請查照。可，請查照。



發文字號：健保醫字第發文字號：健保醫字第09400593190940059319號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494年年44月月88日日

受文者：本局各分局受文者：本局各分局

主旨：有關行政院衛生署主旨：有關行政院衛生署9393年年88月月55日衛日衛

署醫字第署醫字第09302134290930213429號函釋事項之執行乙號函釋事項之執行乙

案，請依說明三之原則辦理，請查照。案，請依說明三之原則辦理，請查照。



依據衛生署對本案處理建議以節約、避免浪費依據衛生署對本案處理建議以節約、避免浪費

之指示，及配合本局抑制醫療資源浪費措施之之指示，及配合本局抑制醫療資源浪費措施之

執行，有關前開函釋之執行，其處理原則如執行，有關前開函釋之執行，其處理原則如

下：「對於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如確為長下：「對於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如確為長

期臥床導致之行動不便之慢性病患（惟須已有期臥床導致之行動不便之慢性病患（惟須已有

看診紀錄者），可委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看診紀錄者），可委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

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斷，確信可以掌握病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斷，確信可以掌握病

情，再開給相同方劑。」，請貴分局轉知轄區情，再開給相同方劑。」，請貴分局轉知轄區

內各特約醫療院所。內各特約醫療院所。



95.12.1395.12.13衛署健保字第衛署健保字第09526005920952600592號函號函

對於上述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委請他人對於上述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委請他人

向醫師陳述病情，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向醫師陳述病情，醫師依其專業知識之判

斷，確信可以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斷，確信可以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

劑，應符合下列四要件為前提：劑，應符合下列四要件為前提：

相同醫師對相同病人相同醫師對相同病人

確信其病情沒有變化確信其病情沒有變化

針對相同診斷之疾病針對相同診斷之疾病

開給與前一次處方相同成分、相同品項數開給與前一次處方相同成分、相同品項數

之藥品之藥品



‧病患權利意識的提高

‧醫師對病人社會地位的改變

‧民眾對醫療服務的期望提高







如何避免醫療糾紛如何避免醫療糾紛

良好的溝通與醫病關係良好的溝通與醫病關係

（知情同意）（知情同意）

以病人為中心以病人為中心

（關心尊重病人（關心尊重病人 視病猶親）視病猶親）



無過失責任並不是對人的歧視，也不是對無過失責任並不是對人的歧視，也不是對
人的苛責，而是表現人類的自信。人的苛責，而是表現人類的自信。

人類沒有承擔不起的責任，沒有擺平不了人類沒有承擔不起的責任，沒有擺平不了
的風險，用什麼方法承擔起無過失責任的風險，用什麼方法承擔起無過失責任
呢？呢？

用未雨綢繆的保險制度，用分散風險的保用未雨綢繆的保險制度，用分散風險的保
險制度，用過去平時點滴累積的資源，面險制度，用過去平時點滴累積的資源，面
對未來發生的損害，讓所有的損害都能獲對未來發生的損害，讓所有的損害都能獲
得填補。損害能獲得填補，資源體系再度得填補。損害能獲得填補，資源體系再度
獲得平衡，這就是正義。獲得平衡，這就是正義。

政大刑法政大刑法 教授教授 許玉秀許玉秀



唯有從醫師、醫院、病人與制度方面全面探討，唯有從醫師、醫院、病人與制度方面全面探討，
始能有效預防或解決醫療糾紛。始能有效預防或解決醫療糾紛。

在醫師方面，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與其家屬告在醫師方面，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與其家屬告
知其病情、治療方針及預後情形，明訂醫師之告知其病情、治療方針及預後情形，明訂醫師之告
知義務。知義務。

在醫院方面，應設置法律顧問、設置醫療糾紛處在醫院方面，應設置法律顧問、設置醫療糾紛處
理小組、設立醫療互助基金、加強醫院社會服務理小組、設立醫療互助基金、加強醫院社會服務
室工作並提供民眾醫療諮詢服務。室工作並提供民眾醫療諮詢服務。

在病患方面檢，應檢討民事責任歸責原則、提高在病患方面檢，應檢討民事責任歸責原則、提高
醫療糾紛鑑定公正性、確認病歷之法律性質、加醫療糾紛鑑定公正性、確認病歷之法律性質、加
強醫療爭議之調解、普遍推行醫療責任保險。強醫療爭議之調解、普遍推行醫療責任保險。

保險法保險法 教授教授 林勳發林勳發



醫療法律重要網站資源醫療法律重要網站資源

全國法規資料庫全國法規資料庫((法規類別法規類別))
http://http://law.moj.gov.twlaw.moj.gov.tw
司法院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http://http://www.judicial.gov.twwww.judicial.gov.tw//
台大法學院台大法學院((科技、倫理與法律研究中心科技、倫理與法律研究中心))
http://http://biolaw.law.ntu.edu.twbiolaw.law.ntu.edu.tw//
行政院衛生署行政院衛生署((中文衛生法規中文衛生法規))
http://www.doh.gov.tw/newdoh/90http://www.doh.gov.tw/newdoh/90--
law/lawlaw/law--1.htm1.htm



謝謝您來參加上課謝謝您來參加上課
敬祝大家工作愉快敬祝大家工作愉快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



謝謝您的聆聽謝謝您的聆聽!!
有問題請舉手有問題請舉手!!!!


	醫學倫理與法律 
	倫理  vs  法律
	倫理
	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的發展史與演變  
	醫學倫理的發展史與演變
	醫學倫理的發展史與演變
	醫學倫理的發展史與演變
	醫學倫理的發展史與演變
	醫學倫理的發展史與演變
	臨床醫學倫理
	 為何需要醫學倫理？
	基本倫理原則
	  自主的概念
	 尊重自主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
	尊重自主原則
	病情告知的理由
	病情的告知
	真相告知的難題
	從醫療倫理看病人的隱私
	從法律上看病人的隱私權
	病患隱私與媒體��病患隱私與醫療第三者
	知情同意的內涵
	知情同意的重要性
	知情同意的過程
	醫療自主權的行使
	個人自主權的行使
	影響病人參與醫療自主的因素
	自主原則的限制
	 不傷害原則� (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
	由醫學觀點看不傷害原則
	不傷害原則
	不傷害原則     病人安全
	衛生署95~96年度病人安全工作目標 
	希波克拉底誓約
	Beneficence的含意
	行善原則有下列四種義務    �
	 公平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醫學界採用的公平原則
	使用醫療資源的3p倫理原則
	分配醫療資源的倫理原則
	分配醫療資源的倫理原則
	醫療的配給制度
	大腸癌的篩檢方法
	稀少醫療資源的分配
	稀少醫療資源的分配
	休息一下…….
	 醫事法律
	醫事法領域
	法律：法令規章的簡稱
	法律責任
	醫療訴訟
	醫事法律：是法律的一種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醫事人員的法律責任�
	醫事人員的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療契約
	醫師的義務
	醫院的民事責任
	損害賠償的責任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構成要件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醫事人員的民事責任
	民事責任 vs 民事過失
	醫護過失的注意義務
	醫師實施醫療行為之法律義務
	醫師法醫師義務〈第11-24條〉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
	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
	醫事人員的行政責任
	行政法律責任
	行政法律責任
	行政法律責任
	醫事人員的行政責任
	醫師法 第 28 條
	醫師法 第 28 條-4
	醫事人員的行政責任
	行政處分
	醫療異常事件之法律責任�
	醫療異常事件之法律責任�
	醫療異常事件之法律責任�
	案例一：醫療異常事件法律責任�同樣是給錯藥，但是倫理與法律效果是否有所不同?��
	案例二：醫療異常事件法律責任�
	案例三 ：醫療異常事件法律責任�
	醫療不良事件(損害)法律責任
	醫療傷害
	“副作用與併發症”之醫療糾紛�
	“藥物過敏及藥害”之醫療糾紛�
	案例：維他命B1休克致死事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94年度醫上更(二)字第1號 
	若醫師無過失，病人因維他命B1過敏休克致死是否有責任?��
	案例一：醫療異常事件法律責任�
	請問醫療損害及醫療糾紛發生時，�醫療人員可能面臨多少種法律責任?�以OO醫院邱小妹事件為例��
	OO醫院邱小妹事件�
	告知義務之法律根據
	民法
	醫師法
	醫  療  法
	醫  療  法
	醫  療  法
	病人未親自就診之爭議�
	全民健康保險法
	醫師法�
	但書
	全民健保之前�
	全民健保後�
	如何避免醫療糾紛
	醫療法律重要網站資源�
	謝謝您的聆聽!�有問題請舉手!!�

